
日前，茅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因未成年人骑车撞人而引发的侵权
案件。

2023年 11月的一天，放假在家的
未成年人小王来到小区广场玩耍。在
奔跑嬉闹时，小王与同样是未成年人
的小李骑行的自行车迎面相撞。小王
被撞倒在地，腿部受伤。

经医院诊断，小王右胫腓骨下段
粉碎性骨折，此次治疗共花费 1.8万
元，其中小李家垫付了 1.1万元。2024
年，经司法鉴定，小王被评定为十级
伤残。

经调查了解，小李的父亲为小李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学平险及监护人责
任险，小王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保

险。2024年 5月，小王投保的保险公
司赔付给小王 1.14万元。此后，双方
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沟通，但未能达
成一致，小王的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

茅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
李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具备
一定的认知与判断能力，理应意识到
小区内部属于人员较为密集的区域，
在该区域骑自行车稍有疏忽就可能引
发危险，所以应负有较高的观察与注
意义务。鉴于小李是未成年人，其监
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定赔偿项目与标准，法院
依法认定小王的实际损失为医疗费、
护理费、伙食费、残疾器具补助费等各
项费用之和，总计 12.9万元。小王在
奔跑玩耍过程中，没有留意观察周围
情况，未能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存

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对损害的发生负
有一定过错，因此可以适当减轻小李
的责任。

综合考量，小王所遭受的损失由
其自行承担 30%，即 3.8万元；小李的
监护人承担 70%，即 9万元。扣减小
李家之前已垫付的 1.1万元医疗费，小
李家尚应赔偿 7.9万元。

在本案中，小王投保的保险公司
在小王出险后赔付 1.14万元，这是基
于小王自身所负责任的理赔，尚不足
以弥补其应承担责任的金额。所以，
小李的监护人依法应承担的人身损害
赔偿责任，并不能因小王投保而免除
或扣减相应理赔金额。

综上，法院最终判决小李投保的
保险公司在监护人责任保险限额内赔
偿小王各项损失 7.9万元。

以案释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
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
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
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据此可
知，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在遭受人
身意外伤害时，除了能够依据保险合
同的约定向保险人请求获得保险金
外，还有权依法向侵权责任方请求获
得人身损害赔偿款。上述两种请求权
产生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关系各异，并
非相互替代的关系，人身保险中的被
保险人可以同时行使这两种权利。

近日，我市一家幼儿园因擅自使
用“大风车”三个字，被“大风车”商标
所属企业索赔 40万元。经张湾区人
民法院审理判决，该幼儿园需赔偿经
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2万元，同时
被责令变更名称。

据了解，我市一家幼儿园在以往
经营过程中，将“大风车”三个字用于建
筑招牌、广告宣传等显著位置。事实
上，“大风车”这一商标多年前就被一家
山东省企业注册并合法持有，且该企业
注册的“大风车”商标核定服务类别涵
盖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我市这家幼儿
园擅自使用“大风车”字样的行为，引起
了商标所属企业的注意，随后该企业向
法院提起诉讼。

张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
幼儿园在其经营名称中使用的“大风
车”，构成商标性使用，属于侵权行为。
同时，将“大风车”字样用于企业名称及
字号，容易使消费者误认为该幼儿园与

“大风车”商标合法使用企业存在关联，
构成不正当竞争。

张湾区人民法院综合考量后依法
作出判决：该幼儿园擅自使用他人商
标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规，构成商标
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停止侵权
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考虑案涉商标的独
创性、知名度、侵权行为性质、侵权人过
错程度、维权合理费用等因素确定赔偿

数额。最终，法院判决该幼儿园停止侵
权行为、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2万元。

法官说法

商标保护不存在“例外领域”，教
育行业同样不是“法外之地”。教育机
构虽具有公益性，但以营利为目的使用
他人商标，仍属于侵权行为。本案为教
培机构敲响了警钟，在知识产权保护日
益强化的当下，教培机构要树立“先确
权、后使用”的意识，可通过获取正规渠
道授权、建立名称使用审查机制等措
施，提高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防范能力。

名称合规第一关：要避免直接使
用“清华”“北大”等高校或其他知名品
牌字样，即便加注前后缀仍有可能构
成侵权；建议在命名前进行全面的商
标查询和合法性审查。

宣传慎用“擦边球”：在校车、宣传海
报、微信公众号等宣传途径中突出他人
商标元素，很可能被认定为商标性使用。

合作需授权：若引入第三方课程
品牌，务必核实课程方是否持有商标
权，并签订书面授权协议。

网络下单后商家迟迟不发货，
不是借口在备货，就是毫无理由地
拖延，甚至在消费者追问过多时直
接取消订单退款。日前，张湾区人
民法院受理了一起因网购老年电动
车引发的案件。经过法院反复调解，
售货方最终全额返还了购车款。

2024年 9月，原告刘先生通过
抖音短视频了解到被告王女士正在
售卖老年电动车，随后，双方通过微
信达成了一款电动车的购买意向。
刘先生下单并按约定支付了部分款
项。这时，王女士却告知刘先生，他
支付的费用仅够厂家将车辆安装完
成并运送至物流园，若要将车辆运
送到家，必须支付剩余全部车款。
因此，刘先生购买的电动车一直未
能发货。

面对这种情况，刘先生称双方
当初约定只需支付定金便可将车辆
发走，如今自己尚未收到货物，不应
支付剩余车款。而王女士则表示，
车辆已经发到物流园，若刘先生不
支付剩余车款，车辆便无法从物流
园发出。刘先生感觉上当受骗，要
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付款项。在
多次向抖音平台投诉仍未收到退款
后，刘先生将王女士诉至法院，要求
其返还已付车款。

张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双方达成交易的过程中，对于王
女士所说的“支付定金即将车辆发
走”这一表述，双方理解存在争议。
刘先生支付部分款项后，王女士却
迟迟未发货，刘先生认为王女士存
在欺诈、引诱买家的嫌疑，不符合正
常的交易习惯。刘先生在投诉无果
后选择起诉至法院。在此案中，由
于王女士给出的错误陈述，致使刘
先生陷入错误认识，存在虚假引诱

消费者的情形，王女士对于合同的
解释存在过错。经过法院的释法说
理，王女士最终全额返还了刘先生
已付的购车款。

法官说法

近年来，部分商家以促销活动
为幌子，用低价吸引消费者购买商
品，以此增加其网络店铺的流量和
交易量。然而在履约时，面对消费
者的反复催促发货，却告知消费者
无法发货，需等待或者重新拍摄差
价链接购买，亦或是以其他理由长
期拖延不发货。这种行为应属于经
营者故意隐瞒未履约的真实原因，
客观上构成了欺诈行为。

若在消费者多次催促发货无果
的情况下，经营者在合同履行过程
中利用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持续等
待发货或补拍差价，那么就存在欺
诈行为。此时，消费者有权要求经
营者就涉案订单，按照三倍货款进
行赔偿。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
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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